
 

 
—  1  — 

 

 

 

安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

 

 

安政办发〔2016〕112 号 

 

 

安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 

进一步切实做好中省单位在安定点联县 

扶贫工作的通知 

 

各县区人民政府，市政府各工作部门、直属机构： 

开展定点联县扶贫是贯彻落实中央关于“全党总动员，齐

力打赢脱贫攻坚战”的重要举措。按照中省安排，目前我市共

有中央办公厅等 5 家中央单位、省政府办公厅等 76 家省级单位

在安开展定点联县扶贫工作。多年来，中省各单位为我市脱贫

攻坚做了大量工作，取得了显著成效。中省单位定点联县扶贫

不仅为我市经济社会发展和贫困群众脱贫致富做出了重要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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献，而且定点联县挂职和驻村帮扶干部勤勉务实、一心为民的

作风为我们树立了学习的榜样，中省定点联县扶贫单位成为我

市扩大对外开放的纽带和桥梁，为我市争取上级多方扶持提供

了有力帮助。 

近期，市政府主要领导带领相关部门负责人，对在我市开

展定点联县扶贫工作的部分中省单位回访汇报工作时发现，一

些县区、部门对中省单位在安开展定点联县扶贫工作重视不够，

机遇意识不强，联系不够紧密，没有积极主动汇报当地社会经

济发展情况，谋求宽领域、高层次的深度合作，为中省单位在

安开展定点扶贫工作提供服务方面还有许多欠缺，对定点联县

扶贫工作成效和涌现出的先进典型宣传不够。这些问题直接影

响中省单位在安定点联县扶贫工作的积极性，不符合新阶段脱

贫攻坚工作的新要求，不利于促进安康整体发展，不利于树立

安康良好对外形象，影响中省单位对我市脱贫攻坚的帮扶成效。

各级各部门要迅速转变作风，查找问题，及时整改，加强与中

省在安定点联县扶贫单位的密切联系，进一步做好中省单位在

安定点联县扶贫服务保障工作，扩大定点联县帮扶成果。 

一要思想高度重视。各级各部门要充分认识中省单位在安

定点联县扶贫工作的重要性，县区和相关部门要抢抓机遇，主

动与定点联县扶贫单位建立紧密的合作协作关系，努力挖掘资

源潜力，不仅积极寻求脱贫攻坚项目、资金、人才、信息、技

术支持，还要站在区域发展的高度，积极寻找结合点，按照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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惠共赢的模式，与定点联县帮扶单位特别是中省大型国有企业

开展全方位的战略合作，争取他们直接参与安康经济建设，争

取重大项目落户安康，建立一批经济共同体，推动我市区域经

济协调持续发展。 

二要紧密沟通联系。各定点联县县区、镇村要主动与中省

定点联县帮扶单位汇报对接工作，县区主要领导每半年至少登

门拜访一次定点联县帮扶单位，汇报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和脱贫

攻坚工作情况。省级厅局在我市开展定点联县扶贫工作的，各

级对口部门要主动联系，部门主要领导至少每季度到省厅（局）

拜访一次，汇报工作，对接受援项目资金，组织开展互动交流，

把接受定点扶贫帮扶与自力更生紧密结合起来，把脱贫攻坚与

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紧密结合起来，提高定点联县扶贫工作的针

对性、实效性。 

三要倾力保障服务。要建好中省在安定点联县扶贫工作信

息交流平台，加强与中省单位的联络和日常服务工作。市政府

半年召开一次中省在安定点联县扶贫座谈会，各县区要主动做

好中省在安定点联县扶贫的衔接、服务工作，每季度至少召开

一次工作交流会议，交流工作经验，衔接工作计划，对接项目，

研究解决帮扶工作中遇到的具体问题。各县区要为在当地联县

挂职和驻村帮扶的中省单位至少订送 3份《安康日报》，让挂职

和驻村帮扶单位的主要领导、分管领导和派驻干部所在工作部

门领导及时了解我市经济社会发展动态，更多地了解、认识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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康，支持安康脱贫攻坚工作。要主动关心中省在安挂职和驻村

帮扶干部的生活，尽力为其提供良好的工作生活条件，支持他

们大胆开展工作。 

四要注重典型宣传。要及时总结宣传中省单位在安定点联

县扶贫先进典型和扶贫成效，各级报刊、广播、电视、网站要

深入实地采访，组织有份量的宣传稿件，大力宣传中省单位定

点联县扶贫工作的好经验、好做法，在干部群众中营造感恩奋

进奔小康的工作氛围。市、县区扶贫部门要加强对受帮扶县区

与定点联县帮扶单位的对接协调服务，适时组织督促检查，及

时掌握和通报定点联县扶贫工作动态，推进定点联县扶贫工作

纵深发展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安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       2016 年 8 月 5 日 

 

 

 抄送：市委各工作部门，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市政协办公室，市纪 

        委办公室，安康军分区。 

    市中级法院、检察院，各人民团体，各新闻单位。 

    中、省驻安各单位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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